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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

移和土地流转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各类新型农民合作社形态应运而生。乡村旅游

合作社就是一种重要形态。

目前，在乡村旅游业态不断推陈出新、功能不

断多样化的背景下，以农民个体经营为主体的“农

家乐”面临被产业边缘化的危险；加上农户资金缺乏、

缺少现代经营管理能力，往往采取竞相压价、拉客

宰客的短视性经营手段，陷入低端和重复建设的恶

性循环。因此，从事乡村旅游产业的农户只有组织

起来，通过合作组织实现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才

能维护好、实现和发展好自己的合法权益，真正成

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投资主体、经营主体和受益

主体。而且，乡村旅游要跃上新的台阶，不能也不

应排斥外来资本。但如果农民没有组织起来，就不

能在产业化、社会化的发展浪潮里保障自身的利益；

外来资本也缺乏可以对接的组织，难以落地。可见，

大力发展和培育以乡村旅游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乡

村旅游经营主体是促进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转

型升级、发展田园综合体的前提基础和发展保障。

就组织类型而言，目前，乡村旅游合作社大体

分为：（1）紧密型旅游合作社与松散型旅游合作社。

紧密型合作社主要特点在于合作社不仅在产权上采

取成员资金、农宅等要素入股的方式，而且在业务

上采取统一经营、统一服务的机制。而松散型合作

社则更像是一个乡村旅游协会，在一定地域内（通

常为村域）进行价格协调、业务宣传、争取资源等

松散性服务活动。事实上，目前乡村旅游合作社大

多数属于后者。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乡村旅

游服务的业务特性，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村社权威和

组织，松散型实际上更适合目前大多数农村发展乡

村旅游合作社的现实情况。（2）村社带动型、企业

带动型、能人带动型旅游合作社。现实中，与农产

品生产经营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的是，绝大多数

乡村旅游合作社都是在村社组织基础上组建和成立

的。因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具有显著的在地性和

外部性，价格协调、业务宣传、争取资源等都需要

村社组织出面和实施；即便是外来资本介入乡村旅

游，也特别需要通过村社组织对接农户以降低交易

费用和组织成本。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村社

组织是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组织基础。也有一些是有

外部资本介入的，如有供销社领办的，也有由外部

公司租赁经营管理的。这类企业带动型的旅游合作

社由于企业具有一定的资本实力和经营经验，往往

更加呈现运营企业化、品牌化、景区化的特点。也

有少数是能人带动型，这些能人也通常是当地的村

干部或乡村精英，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社会资本和社

会网络。

乡村旅游合作社的主要业务内容有：（1）餐饮

服务，这是最基本的农家乐内容，进入门槛低，统

一难度大；（2）住宿服务，这是相当部分乡村旅游

的基本内容，有一定进入门槛，统一难度不小。在

有关调查中，大多数成员认为合作社重要的服务是

床上用品的供应。成员普遍认为床上用品的统一供

应使农家院的服务标准更加规范，提高了卫生水平，

而且有助于游客对农家院产生良好印象，有利于游

客选择农家院住宿；（3）各类农业农村休闲旅游体

验性活动，如农产品采摘、漂流、垂钓、民俗体验、

手工作坊等；（4）农产品以及民俗物品的销售、定制；

（5）景区建设、管护和发展等。

从各地实践来看，乡村旅游合作社在带动农民

就业增收和产业脱贫、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带动农民创业创新等方面确实显现出独特的优

势和显著的作用，当然也存在不少现实问题。

谈谈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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